
表一：小型無人機按重量分為4類
小型無人機類型 小型無人機重量

甲1類 不超過250克

甲2類 250克以上但不超過7公斤

乙類 7公斤以上但不超過25公斤

丙類 25公斤以上但不超過150公斤

表三：小型無人機的標準操作的規管要求概要
規管要求 標準甲1類操作 標準甲2類操作

註冊和標籤：
• 小型無人機的負責人（例如機主）（須18歲或以上）    
    須為小型無人機在民航處的電子平台「SUA一站通」 
    註冊和貼上民航處發出的註冊標籤；及 
• 遙控駕駛員（須14歲或以上）須在民航處的電子平台 
   「SUA一站通」註冊

非必須 必須

小型無人機的安全設備：
配備飛行記錄和適飛空域辨識功能

非必須 必須

培訓和考核 非必須 非必須

保險：購買小型無人機第三者責任保險
（身體受傷及／或死亡）

非必須
現時非必須，但於稍後的

生效日期起則必須[3]

表四：小型無人機的標準操作的規定概要
規定項目 標準甲1類操作 標準甲2類操作

操作時間 只限日間

將小型無人機全程保持在視線內[4] 必須

最高飛行高度（地面以上） 不得高於100呎 不得高於300呎

小型無人機與沒有參與該次飛行的人、構築物、
車輛或船隻之間的最小橫向間距

不得小於10米 不得小於10米 不得小於30米

最高速度
不得超過

每小時20公里
不得超過

每小時20公里
不得超過

每小時50公里

1名遙控駕駛員可同時操作的小型無人機數目 1架

小型無人機的最大尺寸 1米，但旋翼任何兩端的最遠距離可達1.2米

運載人或動物 不可以

從小型無人機投放／降下任何東西 不可以

操作區域 完全在香港境內進行
表二：小型無人機的操作分為3類

操作類別 是否須事先獲得民航處的許可？

標準甲1類操作 符合相關操作規定的「甲1類」小型無人機的操作[1]
毋須事先獲得許可

標準甲2類操作[2] 符合相關操作規定的「甲2類」小型無人機的操作[1]

進階操作

小型無人機重量不超過7公斤但超出相應的「甲1
類」／「甲2類」小型無人機操作規定的限制

必須事先獲得許可

操作「乙類」／「丙類」小型無人機

涉及運載危險品的操作

任何一部分的操作位處限制飛行區（除非該次飛行
完全在圍封範圍內進行）

跨境小型無人機操作（即該次飛行部分在香港以內
及部分在香港以外進行）

註

註

[1]	 有關小型無人機的標準操作的規定概要，見表四。

[2]	為平衡操作需要與公眾和航空安全，民航處就指定的「甲1類」小型無人機作出豁免，讓獲豁免的「甲1
類」小型無人機，亦可按「標準甲2類操作」標準操作規定（例如容許的最高飛行高度比「標準甲1類操
作」所容許的最高飛行高度稍高，見表四）的要求下操作，惟獲豁免的「甲1類」小型無人機，必須遵從適
用於「甲2類」小型無人機的規管要求（見表三），例如必須為小型無人機註冊及貼上標籤，而且必須配
備法例指明的安全設備等。有關詳情請參考民航處網頁。

「進階操作」的規管要求較高，例如遙控駕駛員必須在民航處認可的培訓機構完成進階培訓和通過考核，及
獲取進階等級資格。有關詳情請參考民航處網頁。

[3]	民航處採用了分階段的方式實施強制保險規定。第一階段為「進階操作」的強制保險，在《小型無人機
令》生效時隨即實施；第二階段為「標準甲2類操作」的強制保險，將於民航處處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較
後日期開始實施，而有關日期現時尚未確定。儘管現時尚未強制要求為「標準甲2類操作」購買保險，但
考慮到小型無人機可能對其他人構成潛在風險，民航處鼓勵參與「標準甲2類操作」的負責人和遙控駕
駛員購買保險，為承擔可能招致的第三方責任提供保障。

註 [4]	意即在無輔助工具（矯視眼鏡和太陽眼鏡除外）的情況下，與小型無人機及其操作的周圍空域保持直接
目視接觸。雖然可以使用矯視眼鏡和太陽眼鏡，但使用望遠鏡或任何其他加強影像的器材，則不屬於將
小型無人機保持在視線內。


